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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

穗财教〔2018〕1 号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下达 2018 年义务

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

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教〔2017〕455 号），现将 2018 年义

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90 万元转下达给你们。其中城乡义

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2 万元，义务教育农村

非寄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88 万元（具体金额、单位

详见附件），上述资金收入列 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21

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“20502 普通教育”相关科

目。请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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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

的通知

广州市财政局

2018 年 1 月 2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教育局。

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3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